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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利安达专字【2018】京 A2010 号 

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审计了

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以下简称“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的2017年度财务报表，包

括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并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利安达审字【2018】

京A2017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其2017年度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在2017年度工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

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 在 “三（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度捐赠收入

及大额捐赠收入情况，表载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08,916,963.00 98,820.00 109,015,783.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08,916,963.00 98,820.00 109,015,783.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187,019.27   1,187,019.2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107,729,943.73  98,820.00 107,828,763.73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

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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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厦门富友邦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用于资助救灾救

济、扶贫救助、医

疗卫生、支教助学、

促进就业等公益慈

善活动 

合计 100,000,000.00   

2、在 “三（二）公开募捐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度公开募捐情况，表载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2）项，募捐取得收入 1,523,423.00   1,523,423.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523,423.00   1,523,423.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187,019.27   1,187,019.2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36,403.73   336,403.73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在 “三（三）公益支出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管理费用（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表载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4,991,578.13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4,991,578.13  

本年度总支出 29,534,811.2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8,263,279.10  

管理费用 1,271,532.15 

其他支出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比

例） 
566.22%（综合三年 165.4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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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年度工作报告“三（五）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

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细，表载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

服务和

实施慈

善项目

发生的

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

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

相关费

用 

为管理项目

发生的差

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支持其他

公益机构

开展公益

慈善活动 

10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旭辉爱心

基金 
4,130,540.00  2,479,849.00      2,479,849.00  

扶贫救助 2,073,820.00  2,256,320.00      2,256,320.00  

医疗扶贫 1,168,818.50  1,152,864.99    16,906.90   1,169,771.89  

捐资助学 824,604.50  982,745.50    25,855.50   1,008,601.00  

中泽农关

爱老人基

金 

500,000.00  103,829.00      103,829.00  

促进就业 318,000.00  180,000.00      180,000.00  

东方博大

公益基金 
 749,633.00      749,633.00  

胎记复美

基金 
 230,000.00      230,000.00  

小儿斜弱

视专项基

金 

 81,910.91    3,364.30   85,2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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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

服务和

实施慈

善项目

发生的

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

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

相关费

用 

为管理项目

发生的差

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合    计 109,015,783.00 28,217,152.40   46,126.70  28,263,279.10 

5、在年度工作报告“三（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

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表

载数据如下：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

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支持其他公益

机构开展公益

慈善活动 

福建省石竹

慈善基金会 
20,000,000.00 70.76% 

用于开展助老扶残、扶贫济

困、支教助学、医疗护理以

及科普宣传等大型社会慈善

公益活动 

6、在年度工作报告“三（七）委托理财”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所有委托理财活

动的详细情况。本年度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没有开展委托理财活动。 

7、在年度工作报告“三（八）投资收益”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所有产生投资收益的来

源及金额。本年度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没有产生投资收益。 

8、在年度工作报告“三（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的所有重

要关联方、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表载数据如下：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 发起人 

厦门富友邦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北京立根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杭州旭广置业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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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无关联交易。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京华公益事业

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息，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京华公益事业基金

会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

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向民政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